       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「旅客列車附掛運送小汽車」作業要點 100/3/1修訂

(1) 本局旅客列車附掛運送小汽車業務，自96年8月17日起受理託運業務，96年9月1日起樹林至花蓮間開始營運，自100年1月20日起營運區間增加宜蘭至花蓮間。
(2) 起運車站：樹林、宜蘭、花蓮。
(3) 運送區間：
限指定➊樹林至花蓮➋宜蘭至花蓮間往返(專案申請託運經本局核定者不在此限)。
(4) 本局指定受理車站：
基隆、七堵、樹林、鶯歌、桃園、中壢、新豐、新竹、竹南、后里、成功、清水、彰化、二水、嘉義、臺南、岡山、鳳山、屏東、宜蘭、蘇新、花蓮、臺東。
(5) 指定附掛車次(以下時刻自99年12月22日起實施)：
➊樹林至花蓮附掛 69次莒光號(樹林站06:49開、花蓮站09:54到)
➋花蓮至樹林附掛 68次莒光號(花蓮站17:30開、樹林站20:33到)
➌宜蘭至花蓮附掛171次復興號(宜蘭站13:15開、花蓮站14:37到)
➍花蓮至宜蘭附掛170次復興號(花蓮站11:07開、宜蘭站12:38到)
如專案申請託運經核定的區間，則由本局指定附掛車次。

(6) 指定運送日期：
➊樹林至花蓮間68、69次逢星期五、六、日辦理小汽車承載業務。
➋宜蘭至花蓮間170、171次每日辦理小汽車承載業務。
(7) 受理託運期限：
限定於起運站辦理託運事宜，並於(含)託運之日前5至15日提出申請，以利本局後續車輛調度、迴送作業進行。
(8) 起運裝車時間：
樹林、花蓮站為開車時間前90分鐘、宜蘭站為開車時間前60分鐘。
(9) 收費標準：
1.計算基準：
①旅客列車附掛運送小汽車之收費標準，係依貨物運送價率為計算基礎，每車應按35公噸計費，據此樹林至花蓮價率為256.71元/每公噸＊35公噸= 8984.85元＊1.05(營業稅)=9434元(進整) / 4輛=2359元。
②如僅能裝載大型小客車3輛時，基於車輛佔用車廂空間較大及使用者付費之原則，以運費總價平均分配3輛金額為：9434元/3輛=每輛為3145元。

2.本局「人車同行」小汽車收費方式，按照託運車輛長度區分為4500㎜以下時，收費2359元；4500㎜以上時，收費3145元；託運加長型小客車或特殊車型車輛時，應按本局臨時商定運送辦理，費用依實際使用車廂面積，參照上述標準核實計收。

3.依據上述計算公式(以下運費均含稅)
➊託運小汽車長度在4500mm以下者，樹林至花蓮收費2359元、宜蘭至花蓮1177元。
➋託運小汽車長度在4500mm以上者，樹林至花蓮收費3145元、宜蘭至花蓮1569元。
4.專案申請包用RCK 車廂託運，比照本局現行包用行李車之規定計收運費。

(10) 託運及付款規定：
1.本運送業務限「人車同行」，託運人應依身分另行購買附掛車種之乘車票，託運每輛小汽車最多提供5位車座供用。
2.受理站受理託運經核可後，車站應向託運人收取2成預付款。
3.如歸責於託運人之事由取消託運時，預付款不予退還，已繳交全額運費之託運人，車站應扣收運費2成預付款後退還餘額。
4.「人車同行」花蓮站裝車地點位於花蓮後站貨場北端末月台處（花蓮市富裕二街32號），託運人最慢應於承運當日16:00前將欲託運之小汽車駛抵貨場待裝卸區，以免不及裝車。

(11) 「人車同行」業務服務電話
花蓮站(03)8337301、宜蘭站(03)9323803、樹林站(02)26812052。
